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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诚信经营公开承诺书

防城港市商务局:
我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作为参加防城港市2025年活力防城港“骑”遇“马”上购消费券补贴活动”)的企业单位，积极响应防城港市商务局提出的“诚信经营、守信服务，打造商贸流通新精神”倡议，树立企业良好形象，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本公司谨向社会公开承诺:
一、遵守法律法规，恪守商业道德，弘扬诚信理念。
二、保障商品品质，打造企业品牌，提升消费服务。
三、自觉规范经营行为，不违规促销，不误导欺诈。
四、秉承利民、便民、惠民宗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践行厉行节约、健康文明，引领消费新风尚。
六、遵守2025年活力防城港“骑”遇“马”上购消费券活动规则，不以任何形式自行或者协助他人套取活动资源、参与作弊、开展虚假交易。活动补贴优惠券不得用于购买烟酒、黄金、预付卡、预付卡充值及相关用途类商品核销，不出现任何违反资金管理制度或违法违规行为，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七、本公司承诺报送参与活动的商户信息均真实有效。
八、本公司承诺不自行或要求、唆使、放任、授权其员工、门店工作人员或任何其他第三方从事涉及“不正当行为”的交易以消耗优惠名额或套取政府补贴费用。本公司将通过内部通告或内部专项培训等有效方式向员工、活动门店工作人员说明活动的具体规则和执行要求，以预防并制止“不正当行为”的发生。
若本公司员工或本公司参与活动的门店涉嫌自行或者勾结外部人员从事前项行为的，本公司将及时制止，且采取充分补救及费用追偿措施，包括“不正当行为”所涉及的营销费用以及政府其他损失(如律师费、调查费以及取证费用等)，并就相关情况及时告知政府，对于涉事员工，本公司应采取有效方式予以惩戒。
九、本承诺书所称“不正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虚构、伪造交易:指制造真实交易表象以牟取补贴资金但实际并未发生有效真实交易的不正当行为，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包括虚构用户、手机号、收货地址、IP地址、手机定位或移动设备等方式,变造、虚构交易套取优惠费用;
(2)刷单:同一用户或多个用户(亦包括诸如一人同时掌握多个不同用户信息或银行卡信息的情形)以违反正常交易习惯的方式(综合交易数量、交易方式等整体分析，以活动主办方提供的数据及标准为准)进行的以套利为目的的支付行为，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本公司活动门店非正常营业时间段内消费、短时高频交易(包括正向交易以及撤销、退单等反向交易)、优惠交易占比畸高或交易金额差异小等明显不合常理的情况;
(3)拆单:将一笔交易拆分成数笔交易以套取更多利益的支付行为
(4)其他任何利用营销规则牟取营销费用的不诚信、不正当行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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